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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题协调工作;(斗专项工作部署;臼研究和处理需市政府集体研究而又不宜提交市政府常务会

议讨论的事项;但)研究和处理市政府日常工作中的其他重要问题。

文件审批制度 审批文件按以下原则办理:关于重大问题的文件，由市长审批，或经市政

府会议讨论决定;市政府发布的决定、命令、人员任免，由市长签署;属于国务院、省政府、景德

镇市政府以及市政府已经确定的方针、政策、原则、计划范围内的日常工作问题，由副市长、市

长助理负责处理，紧急重要事项处理后报告市长。

内外事活动报告制度 除市委、市政府统一组织安排的活动外，市政府领导一般不出席各

部门、各单位召开的会议以及接见、照相、颁奖、剪彩、首发首映式等事务性活动;市政府领导内

事活动的宣传报道要从严掌握;市长出差，由市政府办公室向景德镇市政府、乐平市委报告，副

市长、市长助理出差，在事前书面或口头向市长报告，再由市政府办公室通报其他市政府领导;

市政府领导出国访问按上级规定程序执行。

请示报告制度 市政府应向景德镇市政府请示报告的事项:重大方针、政策的决定;管理

体制的重大改革，市政府组成部门的设立和乡(镇)行政区的设立、调整、合并、撤销及其名称更

改;重大灾'情和重大涉外事项;省政府、景德镇市政府规定需要请示报告的事项。

市政府应向市委请示报告的事项:在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方针、政策中所制定的重要政策性

规定:经济体制重大改革和国民经济调整的重大措施;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、长

远规划和财政预决算及其重大调整;省政府、景德镇市政府召开的涉及重要方针、政策的会议

情况和贯彻意见;管理体制的重大改革，各工作部门、直属机构以及乡(镇)、村行政区的设立、

合并、撤销、行政区划变动及其名称更改;政府系列属市委管理干部的奖惩;涉及全市范围内的

和广大人民切身利益的其他重大行政措施和工作部署。

市政府应向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提请审议的事项:市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全市

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、长远规划和财政预决算的制定以及部分变更;涉及市政府工作

全局性的重大问题:市政府组成人员的任免;按《组织法》有关规定需要报告的工作和报请审议

的其他事项。

调查研究和督查、反馈制度 市长、副市长、市长助理和各部门领导每年要有 3 个月时间

下基层调查研究;采取召开督查汇报会等多种形式，重点对市政府重要工作部署和重大决策贯

彻情况进行督查;市长、副市长、市长助理要与综合、信息、调研等部门建立联系，经常出题目、

交任务，及时检查，听取这些部门的工作汇报和信息反馈。

第三节 地方行政法规

县政府公布施行《乐平县土地管理具体规定(试行)>> 1987 年 9 月 7 日，县政府制订的《乐

平县土地管理具体规定(试行n提交县丸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，自当日公布施行。

县政府提出搞好国合商业"四放开"改革试点实施意见 1991 年 12 月县政府对全县国营

商业零售企业和基层供销社经营、价格、用工、分配四个方面的改革试点工作提出了具体实施

意见，主要内容为扩大经营范围，开拓服务领域;扩大定价权限;改革用工制度，推行择优上岗;

改革分配制度，强化激励机制。

市政府公布关于加强洪岩凤景区管理的暂行规定 1993 年 2 月制订实施，共 10条。主要

内容为景区内 2.5 平方公里范围内的土地、景物和自然环境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、破坏


